香  港  人  權  監  察
HONG KONG HUMAN RIGHTS MONITOR
香 港 上 環 文 咸 西 街 44-46號 南 北 行 商 業 中 心 602 室
Room 602, Bonham Commercial Centre, 44-46 Bonham Strand West, Sheung Wan.
電話Phone: (852) 2811-4488    傳真Fax: (852) 2802-6012
新聞稿：供即時發放

人權監察重申人大釋法破壞香港司法獨立
2011年6月8日

就剛果民主共和國負債8 億港元，而引發的外交豁免權案件，香港終審法院今天以3比2多數裁決，決定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，解釋《基本法》第 13 條與及第19 條的內容。

香港人權監察一貫立場是，人大釋法本身就是破壞香港司法獨立的一種行為，若需要就任何適用於香港的法律作解釋，亦應該由法院而不是由人大常委會等政治機構代為作出。在普通法制度下，只有法庭可以就法例作最後的裁決及解釋，行政及立法機關均無此權力。
一旦人大有權對《基本法》進行釋法，而這釋法將約束香港法院隨即及日後所作的裁決，香港的法院日後都不能倖免於這種釋法的干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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